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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　上古汉语中的无定代词主要有 “某”、“或”、“有”、“莫” 等。无定代词

“某” 的句法功能主要是定语，也常作宾语，既可指代不定的人、事、物，也

可指代一定的（却不明言的）人、事、物等，且后期多用于指代人。“或” 在

两周时期就已用作指示代词，早期多用作近指代词，后逐渐发展为无定代词。
无定代词 “或” 只作主语，一般指代人，很少用来指代事物（指代事物时多

用来指代动物）。无定代词 “有” 均作主语，绝大多数用来指代人，也有部分

用来指代事物，“有…者” 结构中 “有” 的性质一般均为无定代词（除了 “有”
和 “者” 之间的成分为名词性成分，且这些成分更加靠近 “有” 的情况）。“莫”
是否定性的无定代词，绝大多数作主语，也有作兼语的情况，绝大多数用来指

代人，也可以指代事物、地点等，吕叔湘 “限于指人，又限于作主语” 的说法

是不准确的。

关键词　汉语　代词　研究现状　分歧　辨正

上古中国語の不定代名詞の研究における違いの識別

要旨　上古中国語の不定代名詞には、主に「某」「或」「有」「莫」などがあ
る。不定代名詞「某」の構文機能は、主に修飾語であり、しばしば目的語と
して使用されることもある。不定の人、事、物を指すことも、または特定の
（しかし明言されていない）人、事、物などを指すこともできる。主に後期、
人々を指すために使用される。「或」は周の時代、指示代名詞として使われ、
初期には主に近位代名詞として使われたが、次第に不定代名詞に発展した。
不定代名詞「或」は主語としてのみ機能し、一般に人を指し、物を指すため
に使用されることはめったにない（物を指す場合、主に動物を指すために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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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される）。不定代名詞「有」は主語として使われ、そのほとんどは人を指
すために使われ、いくつかは物事を指すために使われることもある。「有…
者」の構造における「有」の性質は一般に不定代名詞である（「有」と「者」
の間の要素は名詞である以外、これらの要素は「有」の場合に近い）。「莫」
は否定的な不定代名詞である。それらのほとんどは主語として使用され、時
には兼語の代名詞として使用されることもある。それらのほとんどは人を指
すために使用され、物や場所などを指すこともある。呂叔湘の「人を指すに
限られ、且つ主語に限る」という言い方は正確とは言い難い。

キーワード　上古中国語　不定代名詞　研究状況　発散　分化

引　言

　　王力在《中国现代语法》第四章第二十七节曾指出：“凡代词，其所替代

的人物不能十分确定，叫做无定代词。”1）之后，马文熙、张归璧等在其《古汉

语知识辞典》中指出，无定代词既可以称为 “虚指代词”，也可以称为 “泛指

代词”、“不定代词”。这些论述指出了 “无定代词” 的特点。我们认为无定代

词既可以指代不能确定的人，也可以指代不能确定的事物。相对于其他类指示

代词，学界关于无定代词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，个中也存在较多的分歧。本文

就上古汉语常见的四个无定代词 “某”、“或”、“有”、“莫” 研究中存在的分歧

加以辨析。

１．关于无定代词“某”研究中存在分歧之辨正

　　关于代词 “某” 的性质，学界众说纷纭。第一种说法为虚指指示代词，杨

树达在其《词诠》中将 “某” 归入虚指指示代词中，杨伯峻的《文言文法》也

将 “某” 归入指示代词中的 “虚指” 一类中；第二种说法为无定代词，周法高

在其《中国古代语法》中将 “某” 归入无定代词一类，但却将这类代词独立于

１） 王力（1985: 205）。

― 　―



319

上古汉语无定代词研究中存在之分歧辨正

指示代词，命之以 “其他代词”；第三种说法为隐名代词，吕叔湘在其《近代

汉语指代词》中将 “某” 归为隐名代词一类中，但很显然是就近代汉语中 “某”
的使用情况作的分类。“虚指代词说” 突出了 “某” 的虚指的特点，但虚指只

是部分 “某” 的特点；“隐名代词说” 是以近代汉语指代词为前提的，而无定

代词则比较好地概括了代词 “某” 的特点。事实上，最早 “某” 确实是一个指

示代词，其称代用法是后期演变而来的，且 “某” 不仅仅指示的是不定的人、
事、物，有时是一定的（却不明言的）人、事、物。
　　据我们考察，指示代词 “某” 最早在两周时期就已出现，但不常见，且最

初多用于指示一定的（却不明言的）人、事、物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昔有某
4

寺，前一池，恶蛟处之，人皆不敢近。（周 李耳《老子鬳斋口

义》卷下 元初刻本）
　　　　社稷安危，一在将军。今某

4

国不臣，愿将军帅师应之也。（周 吕望

《六韬》卷三 清平津馆丛书本）
　　“某” 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普遍使用，且逐渐用于指示不定的人、事、
物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五聚命之曰某
4

乡，四乡命之曰方，官制也。（春秋战国 管仲《管子》
管子卷第一 四部丛刊景宋本）

　　　　某
4

县之壤广若干，某
4

县之壤狭若干，则必积委币，于是县州里受公

钱。（春秋战国 管仲《管子》管子卷第二十二 四部丛刊景宋本）
　　　　某

4

子之亲，夜寝早起，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。（春秋战国 韩非《韩

非子》卷二十 四部丛刊景清景宋钞校本）
　　可以发现，指示代词 “某” 最初仅在句中作定语，到了春秋战国后期，
“某” 的句法功能种类逐渐增加。我们统计了《左传》中代词 “某” 的使用情

况，发现《左传》中共有代词 “某” 16例，且 “某” 在句中主要作定语，这样

的例句有10例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梁伯好土功，亟城而弗处，民罢而弗堪，则曰：“某
4

寇将至。”（僖公

十九年）
　　　　凡君不道于其民，诸侯讨而执之，则曰某

4

人执某侯。不然，则否。
（成公十五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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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，则曰：“先守某
4

公之遗女若而人。”（襄公十

二年）
　　常作宾语，其中 “某” 处于动宾结构中２例，介宾结构中有２例：

　　　　凡师，敌未陈曰败某师，皆陈曰战，大崩曰败绩，得俊曰克，覆而败

之曰取某师，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
4

。（庄公十一年）
　　　　冬，杞伯姬来，归宁也。凡诸侯之女，归宁曰来，出曰来归。夫人归

宁曰如某
4

，出曰归于某
4

。（庄公二十七年）
　　　　小适大有五恶：说其罪戾，请其不足，行其政事，共某

4

职贡，从其时

命。（襄公二十八年）
　　１例 “某” 在句中作同位语：

　　　　凡诸侯之大夫违，告于诸侯曰：“某氏之守臣某
4

，失守宗庙，敢告。”
（宣公十年）

　　还有１例在句中作兼语：

　　　　使行人执榼承饮，造于子重，曰：“寡君乏使，使鍼御持矛。是以不

得犒从者，使某
4

摄饮。”（成公十六年）
　　可见，从上古早期到中后期，代词 “某” 的句法功能由作定语发展出了宾

语、同位语、兼语等多种类型。在语义上，“某” 多用于指示一定的（却不明

言的）人、事、物，且后期明显绝大多数用于指代人。
　　不少辞书都总结了代词 “某” 的释义情况，2）我们可以发现 “某” 作代词

２） 不同辞书对 “某” 的释义情况如下：

　　　《汉语大字典》：１．指失传的人名或时间。《玉篇木部》：“某，不知名者云某。” ２．指
一定的人、地、事、物，不明言其名。３．指不定的人、地、事、物。４．自称的谦辞。
（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2010: 1261）
　　　《中华字海》：１．指代一定的人或事物（知道名称而不说出）２．指代不确定的人或事

物 　３．指自己。（冷玉龙等编撰2000: 1018）
　　　《字源》：１．指代不确知的或不明言的人地时等。２．谦词，指代 “我”。（李学勤2013: 

502）
　　　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：代词。指代不明说的或失传的人或事物。（王力主编2000: 469）
　　　《汉字源流字典》：后借为代词，指代１．不确定的人或事物；２．已知而没有明说的人

或事物；３．自１２己（略含自负）；４．别人（多含不客气意味）。（谷衍奎2008: 78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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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义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：指代不确定的人、地、事、物等；指代不明言

的人、地、事、物等；谦词，指代我；指代别人。而上古时期文献中出现的仅

有前两个义项，这两个义项下的 “某” 均归入指示代词一类中，且均可称为无

定代词。

２．关于无定代词“或”研究中存在分歧之辨正

　　“或” 最早见于甲骨文，最开始是名词，后来才有了动词、无定代词、副

词、连词等词性。据方有国《先秦汉语实词语法化研究》：“无定代词 ‘或’ 前
身是动词，由于动词 ‘或’ 隐含人或事物义，再加上 ‘或＋ V’ 结构的句法特

点，动词 ‘或’ 发展为无定代词 ‘或’。”3）

　　关于代词 “或” 的性质，学界看法不一，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。“虚指代

词” 说，杨树达（1930）、白兆麟（1990）和向熹（1993）等都持这种观点；

“分指代词” 说，以杨伯峻、何乐士（2001）等为代表；“无定代词” 说，以周

法高（1959）、张文国、张能甫（2003）、李佐丰（2003）等为代表，胡衍铮

（2000）4）又进一步提出 “或” 是一个肯定性无定代词。我们认同 “无定代词”
说，首先分指代词与逐指代词意义相同，“或” 显然与 “每”、“各” 的语义不

同。另外，“或” 用于指代人、事物大多均为实指的情况，也不能归于虚指代

词一类。
　　无定代词 “或” 在《周易》时期就已出现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上九，或
4

锡（赐）之鞶带，终朝三褫之。（《周易・讼》）
　　方有国（2015）认为，这里的 “或” 意为 “有人”，而 “有人” 的 “人”
义源自哪里呢？他提出：“源于动词 ‘或’ 的隐含义。动词 ‘或’ 属于存在动词，
其词义特点，除了表示 ‘存在’ 这个动作义以外，同时隐含着存在的人或事物，
因而理解这种动词除了动作义本身，还要补出隐含的人或事物。”5）要验证这一

３） 方有国（2015: 292）。
４） 胡衍铮（2000: 68）。
５） 方有国（2015: 29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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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法的准确性，我们自然要考察 “或” 在《周易》之前文献中的用法。我们发

现，《尚书》中 “或” 已经用作代词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民无或
4

胥诪张为幻（者）。（《尚书・无逸》）
　　　　嘉靖殷邦，至于小大，无时或

4

怨（者）。（《尚书・无逸》）
　　　　自时厥后，亦罔或

4

克寿（者）。（《尚书・无逸》）
　　从这三个例句可以看出，“或” 在《尚书》中用作近指代词，用于指代后

面的名词，在句中均作定语，这显然不是方有国（2015）提出的 “或（动词）
＋Ｖ（宾语）” 的结构。可见，“或” 在《尚书》中就已经用作代词，只不过

最初更接近于近指代词，指示功能比较显著，这个时候的 “或” 更多译为 “这
个”，此后，“或” 的称代功能逐渐得到发展，更多译为 “有人”、“有的（事

物）” 等，这个时候的 “或” 为无定代词。我们考察了《诗经》中代词 “或”
的使用情况，发现到了这一时期，“或” 已经基本上都用作无定代词了，《诗

经》中无定代词 “或” 共有31例，均在句中作主语，且均单独出现在句中作

大主语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或
4

降于阿，或
4

饮于池，或
4

寝或讹。（小雅・无羊）
　　　　或

4

燕燕居息，或
4

尽瘁事国；或
4

息偃在床，或
4

不已于行。（小雅・北山）
　　　　或

4

来瞻女，载筐及莒，其饟伊黍。（周颂・良耜）
　　到了《左传》时期，“或” 的性质仍然为无定代词。《左传》中无定代词

“或” 共有39例，且 “或” 在句中仍然全部作主语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时期 “或”
作主语的情况又可以分为大主语和小主语两种情况。“或” 单独出现在句中作

大主语的例句有21例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或
4

诉元咺于卫侯曰：“立叔武矣。”（僖公二十八年）
　　　　或

4

谓子舟曰：“国君不可戮也。”（文公十年）
　　　　初，声伯梦涉洹，或

4

与己琼瑰，食之，泣而为琼瑰，盈其怀。（成公

十七年）
　　也有 “或” 处于名词后，作主谓短语中的主语，在句中充当小主语的情

况，这种情况下 “或” 表示的人或事物为其前名词的一部分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齐人或
4

为孟氏谋，曰：“鲁，尔亲也。饰棺置诸堂阜，鲁必取之。”（文

公十五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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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晋人或
4

以广队不能进，楚人惎之脱扃，少进，马还，又惎之拔旆投

衡，乃出。顾曰：“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。”（宣公十二年）
　　　　乡人或

4

歌之曰：“我有圃，生之杞乎！从我者子乎，去我者鄙乎，倍

其邻者耻乎！已乎已乎，非吾党之士乎！”（昭公十二年）
　　例１中 “或” 为齐人的一部分，例２中 “或” 为晋人中的一部分，例３中

“或” 为乡人中的一部分。
　　还有一部分 “或” 前加 “无”，构成 “无或＋ V” 的结构，译为 “不要有

人…”，“或” 本身是肯定性的无定代词，而 “无” 是否定性的，“或” 和 “无”
组合起来表劝诫、告示等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王弗听，负之斧钺，以徇于诸侯，使言曰：“无或
4

如齐庆封，弑其君，
弱其孤，以盟其大夫。” 庆封曰：“无或

4

如楚共王之庶子围，弑其君、兄之

子麇而代之，以盟诸侯。” 王使速杀之。（昭公四年）
　　　　平丘之会，君寻旧盟曰：“无或

4

失职。”（昭公十九年）
　　从这些例句我们可以看出，无定代词 “或” 一般指代人，很少用来指代事

物（指代事物时多用来指代动物），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 “有人”、“有的人”、
“某人” 等。在句法功能上，一般只在句中作主语。

３．关于无定代词“有”研究中存在分歧之辨正

　　杨伯峻、何乐士在《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》中曾提到：“‘或’ 字和 ‘有’ 字
古音是平入对转，所以 ‘有’ 字也可以作 ‘或’ 字用。”6）那么 “有” 字是否有代

词的性质呢？关于这一点，学界有很大的争议。自《马氏文通》开始，比较重

要的语法著作，如《新著国语文法》、《高等国文法》、《中国文法要略》、中国

语法理论》、《中国古代语法》等均未提及 “有” 的代词性质，直到上世纪八十

年代，“有” 的代词用法才被学者关注到。
　　最早关注到 “有” 的代词用法的是宋玉珂（1983），但宋氏并没有给代词

“有” 归类。之后，朱声琦（1984）明确提出 “有” 为肯定性的无指代词。《汉

６） 杨伯峻、何乐士（2001: 15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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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源流字典》也列出了 “有” 的代词义项：用作虚指代词，相当于 “有人、有

谁、有时、有法、有什么、有的地方、有的东西、有的事” 等等。7）从这些解

释来看，代词 “有” 和 “或” 的性质是相近的，我们也把 “有” 归入无定代词

一类中。
　　据我们考察，《易经》和《尚书》中就已出现 “有” 作无定代词的用法，
例如：

　　　　有
4

陨自天。（易・姤・九五爻辞）
　　　　民有

4

不若德，乃不可不杀。（《尚书・康诰》）
　　例１意为有（东西）从天上落下，例２中 “有” 前出现了先行词，此时

“有” 表示 “民” 中的一部分，这两例中 “有” 均为代词。
　　《诗经》中 “有” 作代词的情况极少，仅有１例：

　　　　日有
4

食之。（小雅・十月之交）
　　“日有食之” 在上古时期比较常见，已经成为固定词组，意为有东西吃了

太阳，这也是上古时期对日食的解释。
　　到了《左传》时期，“有” 大多为动词和副词，除了 “日有食之” 这一固

定搭配，《左传》中 “有” 作代词的用例仅有11例，其中 “有” 在句中均作主

语，且 “有” 之前没有先行词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十二月会于淮，谋郐，且东略也。城鄫，役人病。有
4

夜登丘而呼曰：

“齐有乱。”（僖公十六年）8）

　　　　对曰：“国之将兴，明神降之，监其德也；将亡，神又降之，观其恶

也。故有
4

得神以兴，亦有以亡，虞、夏、商、周皆有之。”（庄公三十二

年）
　　　　有

4

渝此盟，以相及也。（僖公二十八年）
　　　　癸亥，盟于宋西门之外，曰：“凡晋、楚无相加戎，好恶同之，同恤

菑危，备救凶患。若有
4

害楚，则晋伐之。在晋，楚亦如之。交贽往来，道

路无壅，谋其不协，而讨不庭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殛之，俾队其师，无克胙

７） 谷衍奎（2008: 237）。
８） 杜预注：“役人遇厉气，不堪久驻，故作妖言。” 认为 “有” 为 “役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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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。”（成公十二年）
　　　　夏，有

4

告陈桓子曰：“子旗、子良将攻陈、鲍。”（昭公十年）
　　　　林楚怒马及衢而骋，阳越射之，不中，筑者阖门。有

4

自门间射阳越，
杀之。（定公八年）

　　　　有
4

不用命，则有常刑，无赦。（哀公三年）
　　　　子木曰：“是皆然矣。” 声子曰：“今又有

4

甚于此。（襄公二十六年）
　　　　王问于子泄，对曰：“鲁虽无与立，必有

4

与毙；诸侯将救之，未可以

得志焉。晋与齐、楚辅之，是四仇也。夫鲁，齐、晋之唇，唇亡齿寒，君

所知也。不救何为？”（哀公八年）
　　从这些例句中可以看出，无定代词 “有” 绝大多数用来指代人，也有部分

用来指代事物，《左传》中 “有” 主要指代人和国家。
　　《左传》中有一些例句是有争议的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初，武城人或有
4 4

因于吴竟田焉，拘鄫人之沤菅者，曰：“何故使吾水

滋？”（哀公八年）
　　宋玉珂（1983）指出，这里 “‘有’ 和虚指代词 ‘或’ 连用。把它们连用起

来，使语言形式复音化。”9）但我们认为，这里的 “或” 和 “有” 并不是代词连

用的关系，“有” 与后面出现的 “者” 是固定搭配，构成 “有…者” 结构。“或”
在这里的确是无定代词，但 “有” 是不是代词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考察。
　　这里就涉及到了 “有…者” 中 “有” 的词性问题，事实上，关于这一问

题，已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最早马建忠在《马氏文通》中就已经

提到了 “有…者” 中 “有” 和 “者” 的性质，并提出：“至《梁惠王下》‘王之

臣有讬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’ 句，‘王之臣’ 乃约数之母，非起词也，犹云

‘王臣之中有如是之人者’。”10）可见，马氏认为 “者” 是代词，而 “有” 是动词。
黎锦熙也认为 “有” 是同动词。之后，吕叔湘在其《中国文法要略》中也讨

论了 “有…者” 这一结构，认为：“‘者’ 字就等于 ‘的人’，而 ‘有…者’ 就等于

９） 宋玉珂（1983: 112）。
10） 杨树达（1962: 17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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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有人…’”11）且提出 “者字可以从权认为代用端语。”12）吕氏并未明确指出 “有”
的性质，但在《中国文法要略》的第十一章中他将 “有” 归入指称词中的 “偏
称” 一类中。朱声琦（1984）进一步分析了这一结构，并提出：“‘有’ 乃无指

代词，作 ‘有人’ 讲，都是句中的主语。‘者’ 是表示各种语气的语助词。”13）在

“有” 是否为代词的这一问题上，各家难以形成统一的看法，莫衷一是。为了

说明 “有…者” 中 “有” 和 “者” 的性质，我们考察了《左传》中所有的 “有
…者” 结构。
　　可以发现《左传》中 “有…者” 结构共有24例，虽然都是 “有…者” 结

构，但不同例句中 “有” 和 “者” 的性质是不同的，我们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种

情况：

　　一种情况下，“有” 与 “者” 之间都是谓词性成分，且这个谓词性成分在

语义上与 “者” 的关系更密切，这里的 “有” 为无定代词，这样的例句有12

例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午言曰：“今也得栾孺子，何如？” 对曰：“得主而为之死，犹不死也。”
皆叹，有

4

泣者
4

。（襄公二十三年）
　　　　对曰：“臣知罪矣！臣不佞不能负羁泄，以绁扞牧圉，臣之罪一也。

有出者，有居者。臣不能贰，通外内之言以事君，臣之罪二也。有二罪，
敢忘其死？”（襄公二十六年）

　　　　誓曰：“有
4

犯命者
4

，君子废，小人降。”（昭公六年） 
　　一种情况下，“有” 和 “者” 之间的关系与前一类相同，但 “有” 之前会

冠以名词，这种情况下 “有…者” 所指代的事物成为了其前名词的一部分，这

里的 “有” 也是无定代词，这样的例句共３例：

　　　　臧孙纥有言曰：“圣人有
4

明德者
4

，若不当世，其后必有达人。”（昭公

七年）
　　　　叔向受羹反锦，曰：“晋有

4

羊舌鲋者
4

，渎货无厌，亦将及矣。为此役

11） 吕叔湘（1982: 107）。
12） 吕叔湘（1982: 108）。
13） 朱声琦（1984: 15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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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，子若以君命赐之，其已。”（昭公十三年）
　　　　司墓之室有

4

当道者
4

，毁之，则朝而塴；弗毁，则日中而塴。（昭公十

二年）
　　一种情况下，“有” 和 “者” 之间的成分主要为名词性成分，且这些成分

更加靠近 “有”，经常译为 “有…的人”，这种情况下的 “有” 很显然为动词，
这样的例句共７例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为难故，故欲立长君，有
4

此四德者
4

，难必抒矣。（文公六年）
　　　　对曰：“不立。是二王之命也，非启季子也。若天所启，其在今嗣君

乎！甚德而度，德不失民，度不失事，民亲而事有序，其天所启也。有
4

吴

国者
4

，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。季子，守节者也。虽有国，不立。”（襄公三

十一年）
　　　　赵孟闻之，曰：“临患不忘国，忠也。思难不越官，信也；图国忘死，

贞也；谋主三者，义也。有
4

是四者
4

，又可戮乎？”（昭公元年）
　　　　曰：“晋有三不殆，其何敌之有？国险而多马，齐、楚多难。有

4

是三

者
4

，何乡而不济？”（昭公四年）
　　　　有

4

楚国者
4

，其弃疾乎！君陈、蔡，城外属焉。（昭公十三年）
　　还有一种情况，“有” 和 “者” 之间的成分还是体词性的，一般为人名，
译为 “有一个叫…的人”，这里 “有” 明显是无定代词，这样的例句有２例：

　　　　初，陈豹欲为子我臣，使公孙言己，已有丧而止。既，而言之，曰：

“有
4

陈豹者
4

，长而上偻，望视，事君子必得志，欲为子臣。吾惮其为人也，
故缓以告。”（哀公十四年）

　　　　乞曰：“不可得也。” 曰：“市南有
4

熊宜僚者
4

，若得之，可以当五百人

矣。”（哀公十六年）
　　从以上四种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，除了第三种情况中 “有” 的性质为动词

外，“有…者” 结构中 “有” 的性质一般均为无定代词。
　　“有” 在《左传》中作代词时一般均为无定代词，但以下１例中的 “有”
如果归为无定代词恐怕不妥：

　　　　荀吴谓韩宣子曰：“诸侯相朝，讲旧好也，执其卿而朝其君，有
4

不好

焉，不如辞之。” 乃使士景伯辞公于河。（昭公十三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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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此处 “有不好焉” 可以译为 “这是不友好的”，显然这里的 “有” 应为近

指代词。

４．关于无定代词“莫”研究中存在分歧之辨正

　　“莫” 最早见于甲骨文，上古时期的 “莫” 有名词、动词、副词和代词四

种词性，“莫” 的本义是太阳将冥落，属于时间名词，动词义 “无、没有” 是

从名词义引申而来，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：“且冥者，将冥也。（《说文》）木

部曰：‘杳者冥也。’ 夕部曰：‘夕，莫也。’ 引申之义为有无之无。”14）而其代词义

则从动词义转化而来，方有国在其《先秦汉语实词语法化研究》中指出：“无
定代词 ‘莫’ 从动词 ‘莫’ 转化来，促成这一转化有词义隐含和句法关系两方

面的因素。”15）

　　关于代词 “莫” 的性质，杨树达在其《高等国文法》中将 “莫” 归入 “其
他之指示代名词” 中的 “无指代词” 一类中，同样持 “无指代词” 说的还有白

兆麟（1990）、杨伯峻、何乐士（2001）、向熹（1993）等。王力在《古汉语

字典》中列出了 “莫” 的代词义项：“无定代词。没有谁，没有什么。”16）同样

持 “无定代词” 说的还有郭锡良（1989）、张文国、张能甫（2003）、李佐丰

（2003）等。可见，学界在 “莫” 的代词属性的看法上基本上是一致的，我们

认为，“或” 和 “有” 是肯定性的无定代词，而 “莫” 正好与之相反，是否定

性的无定代词。
　　无定代词 “莫” 在西周就已出现，我们考察了《诗经》中 “莫” 的使用情

况，发现《诗经》中无定代词 “莫” 共有49例，其中 “莫” 均作主语，且 “莫”
大多作小句的主语，前面没有先行词，这样的例句有44例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终窭且贫，莫
4

知我艰。（国风・邶风・北门）
　　　　常棣之华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

4

如兄弟。（小雅・常棣）

14） 段玉裁（1981: 48）。
15） 方有国（2015: 293）。
16） 王力主编（2000: 106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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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莫
4

高匪山，莫
4

浚匪泉。（小雅・小弁）
　　　　莫

4

肯下遗，式居娄骄。（小雅・角弓）
　　　　我图尔居，莫

4

如南土。锡尔介圭，以作尔宝。（大雅・崧高）
　　例１ “莫” 指代 “没有人”，例２中 “莫” 指代 “人与人之间感情”，例３

中 “莫” 分别指代 “山” 和 “泉水”，例４中 “莫” 指代 “雪花”，例５中 “莫”
指代 “地方”。可见，无定代词 “莫” 既可以指代人，也可以指代事物、地点

等，指代的范围比较广泛，但 “莫” 指人的情况最为常见。而吕叔湘在《中国

文法要略》中指出：“‘莫’ 字和无定指称的 ‘或’ 字相同，限于指人，又限于作

主语。”17）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。
　　朱声琦（1985）曾提到：“作为否定词来说，否定性无指代词和否定副词

一样，后面动词（或介词）的宾语若是代词，便前置。这是否定无指代词区别

于其它代词的一个重要特点。”18）否定代词 “莫” 后的动词宾语为代词时，这个

代词通常会前置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蝃蝀在东，莫之
4 4

敢指。女子有行，远父母兄弟。（鄘风・蝃蝀）
　　　　武王载旆，有虔秉钺。如火烈烈，则莫我

4 4

敢曷。（商颂・长发）
　　　　终远兄弟，谓他人父。谓他人父，亦莫我

4 4

顾。（国风・王风・葛藟）
　　　　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无曰不显，莫予

4 4

云觏。（大雅・抑）
　　以上这些例句中正常的语序应为 “莫敢指之”、“莫敢曷我”、“莫顾我”、
“莫云觏予” 等。
　　与 “或” 一样，“莫” 前也可出现先行词，先行词是大主语，“莫” 在主谓

作宾句中作小主语，这样的情况在《诗经》中共有５例：

　　　　民莫
4

不逸，我独不敢休。天命不彻，我不敢效我友自逸。（小雅・十

月之交）
　　　　冬日烈烈，飘风发发。民莫

4

不穀，我独何害？（小雅・四月）
　　　　弁彼鸴斯，归飞提提。民莫

4

不穀，我独于罹。（小雅・小弁）
　　　　民莫

4

不穀，我独何害！南山律律，飘风弗弗。民莫
4

不穀，我独不卒！

17） 吕叔湘（1982: 187）。
18） 朱声琦（198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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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小雅・蓼莪）
　　当 “莫” 充当主谓作宾句中的小主语时，多与否定副词 “不” 连用，双重

否定来表示肯定。
　　到了《左传》中，“莫” 的使用发生了一些变化。《诗经》中 “莫” 均作主

语，而《左传》中有１例 “莫” 作兼语的情况：

　　　　子羽曰：“小国无罪，恃实其罪。将恃大国之安靖己，而无乃包藏祸

心以图之。小国失恃而惩诸侯，使莫
4

不憾者，距违君命，而有所壅塞不行

是惧！不然，敝邑，馆人之属也，其敢爱丰氏之祧？”（昭公元年）
　　绝大多数 “莫” 在句中作主语，共有88例，其中 “莫” 前有先行词，“莫”
在主谓作宾句中作主语的例句有50例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冬，葬晋景公。公送葬，诸侯莫
4

在。鲁人辱之，故不书，讳之也。
（成公十年）

　　　　告庆封曰：“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，唯无咎与偃是从，父兄莫
4

得进矣。
大恐害夫子，敢以告。”（襄公二十七年）

　　　　楚郤宛之难，国言未已，进胙者莫
4

不谤令尹。（昭公二十七年）
　　“莫” 前无先行词的例句共38例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郤至曰：“楚有六间，不可失也：其二卿相恶；王卒以旧；郑陈而不

整；蛮军而不陈；陈不违晦；在陈而嚣，合而加嚣，各顾其后，莫
4

有斗

心。旧不必良，以犯天忌。我必克之。”（成公十六年）
　　　　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，是以加刑罚焉，而莫

4

敢不惩。（襄公二十一年）
　　　　伯石始生，子容之母走谒诸姑，曰：“长叔姒生男。” 姑视之，及堂，

闻其声而还，曰：“是豺狼之声也。狼子野心，非是，莫
4

丧羊舌氏矣。”（昭

公二十八年）
　　《诗经》时期 “莫” 作主谓作宾句中主语的情况不多，到了《左传》时期

“莫” 前有先行词的情况逐渐增加，甚至超过了 “莫” 前无先行词的情况。
　　一些学者是反对 “莫” 有代词用法这一观点的，周生亚（1964）、林海权

（1983）等均认为 “莫” 应为否定副词，我们通过以下几个例句来探讨这个问

题。
　　　　对曰：“小人之事君子也，恶之不敢远，好之不敢近。敬以待命，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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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贰心乎？纵有共其外，莫
4

共其内，臣请往也。”（襄公二十六年）
　　　　姜曰：“夫子愎，莫

4

之止，将不出，我请止之。”（襄公二十八年）
　　　　子展曰：“与其莫

4

往，弱不犹愈乎？《诗》云：‘王事靡盬，不遑启处，
东西南北，谁敢宁处？坚事晋、楚，以蕃王室也。王事无旷，何常之有？”
（襄公二十九年）

　　　　对曰：“伯有侈而愎，子皙好在人上，莫
4

能相下也。虽其和也，犹相

积恶也，恶至无日矣。”（襄公三十年）
　　例１中 “莫共其内” 译为 “没有人在里面服务”，而不能译为 “不能在里

面服务”，这里的 “莫” 只能是无定代词；例２中 “莫之止” 译为 “没有人制

止他”，“莫” 也是无定代词；例３中 “与其莫往” 译为 “与其没有人去”，而

不能译为 “与其不去”，“莫” 也应为无定代词；例４中 “莫能相下也” 译为

“没有人能相互谦让，而不能说他们中的一个人不能相让。因此，这些情况下

的 “莫” 只能作无定代词，如果按否定副词处理，前后文语义就说不通了。而

有些语境下 “莫” 又只能作否定副词处理，例如：

　　　　终风且霾，惠然肯来，莫
4

往莫
4

来，悠悠我思。（国风・邶风・终风）
　　　　人知其一，莫

4

知其他。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（小雅・小

旻）
　　　　人亦有言，德輶如毛，民鲜克举之。我仪图之，维仲山甫举之。爱莫

4

助之。衮职有阙，维仲山甫补之。（大雅・烝民）
　　　　予其惩，而毖后患。莫

4

予荓蜂，自求辛螫。（周颂・小毖）
　　例１中 “莫来莫往” 的行为发出者为之前 “惠然肯来” 的主语，因此这里

不能译为 “没有人来没有人往”，只能译为 “（这个负心汉）不来也不往”，“莫”
为否定副词；例２ “莫知其他” 中 “莫” 只能作否定副词 “不”，它的主语也

已经确定，是前面的 “人”；例３ “爱莫助之” 译为 “别人爱他不能相助”，其

中的 “莫” 也只能作否定副词；例４中 “莫予荓蜂” 译为 “不轻视小草和细

蜂”，“莫” 也只能作否定副词。因此我们认为，“莫” 在句中是作无定代词还

是否定副词也不能从句法结构来判定，还是要把 “莫” 放到一定的语义环境中

来判断它的性质。林海权（1983）依据以下例句中省略了 “莫” 的主语来确定

“莫” 为否定代词：

― 　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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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烝徒增增，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，则（　）莫
4

我敢承！（诗经・鲁

颂・閟宫）
　　郑玄笺 : “（天下）无敢御也”。19）我们认为，一个词语在一个句子中所作的

句法成分还是应该依据它现有的面貌来判定，这个例句中 “莫” 前没有主语，
我们就不应该按有主语的情况来判断它的句法功能，但或许我们可以猜想，由

于省略，“莫” 由副词引申出无定代词的用法。

结　语

　　上古汉语中的无定代词主要有 “某”、“或”、“有”、“莫” 等。最早 “某”
是一个指示代词，其称代用法是后期演变而来的，且 “某” 不仅仅指代的是不

定的人、事、物，有时是一定的（却不明言的）人、事、物，上古时期代词

“某” 的句法功能主要是定语，也常作宾语，在语义上，这一时期的 “某” 更

多指代不明言的人、地、事、物等，且明显 “某” 大多数用于指代人。
　　“或” 在《尚书》中就已经用作代词，只不过最初更接近于近指代词，指

示功能比较显著，这个时候的 “或” 更多译为 “这个”，此后，“或” 的称代功

能逐渐得到发展，更多译为 “有人”、“有的（事物）” 等，这个时候的 “或”
为无定代词。无定代词 “或” 一般指代人，很少用来指代事物（指代事物时多

用来指代动物），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 “有人”、“有的人”、“某人” 等。在句

法功能上，一般只在句中作主语。
　　代词 “有” 和 “或” 的性质是相近的，《易经》和《尚书》中就已出现

“有” 作无定代词的用法。上古时期 “有” 在句中均作主语，绝大多数用来指

代人，也有部分用来指代事物。除了 “有” 和 “者” 之间的成分为名词性成

分，且这些成分更加靠近 “有” 情况下的 “有” 的性质为动词外，“有…者”
结构中 “有” 的性质一般均为无定代词。
　　“莫” 的代词义从动词义转化而来，是否定性的无定代词。无定代词 “莫”
在西周就已出现，绝大多数作主语，也有作兼语的情况。“莫” 既可以指代人，

19） 林海权（1983）。

― 　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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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以指代事物、地点等，指代的范围比较广泛，但 “莫” 指人的情况最为常

见，吕叔湘 “限于指人，又限于作主语” 的说法是不准确的。否定代词 “莫”
后的动词宾语为代词时，这个代词通常会前置。“莫” 在句中是作无定代词还

是否定副词不能单从句法结构来判定，还要把它放到一定的语义环境中来判断

它的性质。

附记：本文为曹炜主持的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“先秦至民国末期汉语代词发展演变史

研究”（15BYY130）的最终成果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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